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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自民國 95 年開始進行特教專團的服務，到現在歷經 18 年，主要服務的區

域為台中市，包含市區以及偏鄉地區。在這 18 年服務的學校包含學前的一般公私立

幼兒園及特幼班，國小有普通班、資源班及集中式特教班，國中有資源班及集中式特

教班。以下以筆者實際經歷來分享服務現況以及面臨的困境：。 

►一、服務學校聘用治療師方式 

台中市並不像北部有一個整合單位來負責統籌分派語言治療師服務的區域，因

此基本上都是學校自行聯繫語言治療師。一般來說台中市特教專團的語言治療服務，

如果是曾經申請過服務的學校，通常會延續聘用之前服務的語言治療師；如果是新申

請的學校，則是會詢問周邊學校服務的語言治療師是誰，再由新申請的學校承辦人員

來聯繫該語言治療師服務的意願，或者會根據特教通報網上提供的資料逐一聯繫有

填寫願意服務此區域的語言治療師，抑或是打電話至台中市語言治療師公會詢問是

否能夠提供語言治療師的名單。 

但這樣的聘用模式常常會導致偏鄉地區的學校找不到願意服務的語言治療師，

每年都有很多海線或是山區（尤其是和平區）的學校找不到治療師，往後申請特教專

業團隊服務的意願也隨之下降，即使找到語言治療師可能也就服務一兩個學期而已，

每學年都必須更換新的語言治療師，無法持續長久的跟老師及學生建立關係，時間浪

費在反覆做評估，給予的建議無法貼切學校老師的需求。 

►二、服務對象及服務模式 

語言治療師在到校服務之前並無法獲得學生的資訊，頂多知道學生的姓名、年齡

與年級，有些學校會提供簡單的語言狀況描述，但也有部分學校的承辦人員因為也不

清楚學生狀況、導致根本無法提供，導致語言治療師彷彿抽盲盒般的遇到很多「驚

喜」。學校的承辦人員可能會是輔導室主任、特教組長、資源班老師、特教老師，當

遇到由行政人員或是普教老師承接此項業務時，能提供給語言治療師的資訊及協助

量相對少很多，這些對特教專團服務模式不清楚的承辦人員（其中不乏資源班老師、

特教老師），會要求語言治療師進行抽離服務，甚至不願意花時間聽語言治療師說明

做了哪些治療，以筆者服務過上百間學校的經驗，高達八成五以上的學校要求語言治

療師進行抽離服務。 

在語言治療師要求依政府規定，進行間接服務中的入班觀察時，普班老師往往因

為不了解特教專團服務的目的，會抗拒語言治療師入班，認為語言治療師入班是在

「監督」他們上課，在這樣時數很少又做抽離模式的狀況下，對於學生的成效是相對

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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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筆者也有遇過將此服務使用的很好的學校，承辦老師會事先調查語言、職能

及物理治療師的時間，找出大家都能夠到校服務的時間，並約家長一同出席，由老師

及家長提出疑問，讓治療師以跨專業團隊合作模式來進行評估及共同擬定此學期的

IEP 目標；有些學校則是會讓治療師示範教學，並在治療師上完課之後針對學生的表

現及治療策略進行討論，然而像這樣願意進行間接服務模式的學校實在少之又少。 

►三、特殊需求學生申請的服務項目 

能夠接受服務的學生，其申請的治療服務有時並不能對應到真正的需求，台中市

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只能通過 2 項專業，即使這位學生很明顯同時有語言、職能及

物理的需求，也只會通過 2 項，且其通過的項目則是看當年度的審查委員要分給何種

治療，因此會導致該年度某種治療項目時數大量增加，但卻不見得符合該學生的需

求。另一較不合乎常理的規定是，申請特教專團服務有規定的起迄時間，若是在學期

中才發現該生有語言治療的需求，往往都得等到學期末或是新學期時才能送件申請，

這樣一來一往的時間恐怕會導致學生被耽誤。 

►四、服務時數的認定 

在服務時間上，跟國外相比，治療師移動的交通時間及書寫紀錄的時間是不包含

在內，但據筆者了解各縣市規定似乎有差異，部分縣市允許將治療師寫紀錄的時間算

入服務時數之內，但以台中市的學校普遍都無法列入；有學校老師認為治療師的一小

時服務是將學生抽離上課上滿一小時，治療師應該另外花時間來跟老師進行說明或

者是接受老師的諮詢，也有出現過要求治療師出席 IEP 會議但不列入在服務時間之

內，且 IEP 會議必須配合學校的時間，因此有過晚上開 IEP 會議的案例。 

以上筆者所提現象只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實務上遇過更多光怪陸離令人咋舌

的狀況，雖無法歸因在無專職的語言治療師上，但若學校系統能夠設置專職的語言治

療師，想必有部分問題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希望透過筆者的分享能夠讓更多人了解現

在所遇的困境，進而順利推動學校系統設置專職語言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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